
114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
（資賦優異類）說明

主講人：資優中心林雅柔



備查計畫說明

 備查計畫：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（資賦優異類）課程計畫備查實施計畫

 實施對象：

1.本縣設有分散式資優資源班之縣立學校

2.本縣設有資優巡迴輔導班之縣立學校

3.本縣學生接受資優巡迴輔導班服務之縣立學校

 接受巡迴輔導服務之學校應通知資優巡迴輔導教師，將課程計畫於學校進行課程計畫審查前
送達，並由學校課發會進行審議。

 複核結果為待修正者，須依建議修正並撰寫檢討報告書，送府備查。

 課程計畫獲評優良之學校及撰寫教師核給獎狀1紙。

教育處雲端系統可下載



三隻小豬

114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重要期程

日期 工作內容 執行人員

06.2(一)-06.25(三)
1.課程計畫撰寫
2.課程計畫上傳至平台

特教教師：課程計畫撰寫
學校行政端：計畫上傳

07.2(三)-07.16(三) 初核作業 備查作業小組

07.21(一)-07.22(二) 公告初核結果 承辦人

07.22(二)-07.25(五) 依初核結果進行修正
學校行政端：轉知教師檢核結果。
(視需修正處由特教教師或行政端進行
修正。)

07.28(一)-08.1(五) 複核作業 備查作業小組

08.4(一)-08.6(三) 結果公告 承辦人



課程計畫上傳表件說明

經會議審議並通過

特推會 課發會

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ˇ

4.資賦優異學生課程需求彙整表 ˇ ˇ

5.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調整計畫(需核章) ˇ

6.資優課程規劃及節數配置表 ˇ ˇ

7.特殊教育(資賦優異類)課程計畫 ˇ

應上傳表件說明如下：

1.自我檢核表(需核章)

2.特推會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

3.課發會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

會議紀錄日期:特推會(先)

課發會(後)

請行政端務必將新表件轉給教師，
勿沿用前一學年度格式



學校應辦事項-特推會及課發會

★學校應召開特推會及課發會

務必將〝應審議通過文件〞名稱
載明於案由及說明並決議通過

特推會會議紀錄還需包含報告事項

（含工作報告、前次會議決議及執
行情形、討論事項及決議，且會議
紀錄需含附件)

請比照範本用字



課程計畫空白表格說明-學生課程需求彙整表

與113學年度表格相同



課程計畫空白表格說明-課程規劃及節數配置表

若科目採全抽離，
應進行課程濃縮調整



課程計畫空白表格說明-課程計畫



學校應辦事項-自我檢核表

務必要核章！

請確實自我檢核！



Q&A

請確認新生的課程及節數將如何規劃？

 國中新生因鑑出時間較晚（7月後），課程計畫將以專案補繳的方式備查。

 國小及國中巡迴班因尚未派案，備查時總節數將不列入檢核。

 本府將於IGP收件時併同函收各校課表檢核開課總節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。


